
  

陕师院教函〔2019〕47 号 

关于开展 2018-2019 学年第二学期 

期中教学检查工作的通知 

各院（系）： 

为深入了解教学运行状况、加强教学运行管理，根据《陕西 

学前师范学院教学工作检查实施办法》（陕师院教〔2017〕76 号） 

和教学安排，学校决定在本学期第 9-11 周（4 月 22 日至 5 月 10 

日）开展期中教学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安排如下。 

一、检查内容 

（ 一）常规教学工作 

.院（系）领导重视教学工作情况。主要检查院（系）领导 

研究教学工作、重视教学质量与教学基本建设情况。 

.课堂教学情况。主要检查教学进度、任课教师备课、授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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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教学纪律和教学环节执行情况，学生的出勤及课堂纪律情 

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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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系（教研室、教学部）教研活动开展情况。 

.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实施进展和规范情况。 

.教学档案建设情况。主要检查教学档案的规范和保存情况。 

.学籍、学位管理与国家级考试准备工作。主要检查学生学 

籍网上核查情况、学业预警、休（退）学等学籍变动情况、交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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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学习情况、四六级报名工作进展等。 

.各类规划立项项目的建设情况。校级教改立项、校级教材 

立项等项目建设进展。 

.学生选课情况。公选课、重修课程、大学体育、大学英语 

分级教学等课程，学生应按照要求准确选课，不得漏选。 

二）本学期检查重点 

.课堂教学质量。强化教学制度执行，严肃教学纪律的措施、 

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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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实践基地建设与实践教学开展情况。 

.试卷检查总结及整改情况。 

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检查整改规划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（一）学校教学工作检查领导小组 

组 长：相 艳 

副组长：崔 锐 邢兰芹 王向阳 

成 员：教务处工作人员 

学校教学工作检查领导小组负责安排和检查各院（系）的期 

中教学检查工作。 

（ 二）院（系）教学工作检查领导小组 

各院（系）按照《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学工作检查实施办法》 

的要求，成立院（系）教学工作检查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实施本 

单位的期中教学检查工作。 

三、检查方式 

采用院（系）自查和学校抽查相结合的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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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）院（系）自查 

院（系）自查安排在第 9-10 周（2019 年 4 月 22 日-4 月 30 

日）进行。由院（系）教学工作检查领导小组灵活采取多种形式 

开展自查自评，应注重实效、认真总结、切实整改，并将自查结 

果形成书面材料，填报《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期中教学检查情况汇 

总表》（见附件）。 

（ 二）学校抽查 

在院（系）自查的基础上，学校教学工作检查领导小组将于 

第 11 周采用开座谈会和实地查看教学材料等形式深入院（系）进 

行检查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 

四、检查要求 

各院（系）应检查和完善以下材料： 

（ 一）常规教学工作的支撑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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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院（系）教学工作会议记录本、院（系）领导听课记录等。 

.备课本、教学设计本、作业及辅导答疑本、教学日志、本 

单位教师调（停）课统计数据、学生到课率、学生作业、教师辅 

导学生学习的安排材料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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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系（教研室）活动记录本。 

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撰写工作进展及答辩安排。 

.教学档案清单、教学计划、教学管理文件、日常教学资料、 

试卷装订、教育实习与生产实习等资料存档情况。 

.学籍档案清单等。 

二）本学期重点检查内容的支撑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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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强化教学制度执行、严肃教学纪律的会议记录或检查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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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实践基地建设一览表。 

.试卷检查总结及整改材料。 

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检查规划安排。 

各院（系）提交《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期中教学检查情况汇总 

表》的截止日期为 4 月 29 日。 

联系人：姚挹沣 电话：81530061 

附件：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期中教学检查情况汇总表.doc 

教务处 

2 019 年 4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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